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CB(2)2066/01-02(01)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

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政府就政府就政府就政府就 2002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7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本文件旨在回應委員在 2002 年 5 月 7 日會議㆖所提出的事項（見
立法會 CB(2)1869/01-02(01)號文件）。

行政會議

(1) 所提事項：當局須提供有關當時的律政署於 1995 年就向行政局提
出決定㆖訴及反對事宜所作檢討的文件。

政府的回應：請參閱 2002 年 5 月 13 日發出的立法會
CB(2)1911/01-02(02)號文件。

(2) 所提事項：就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訴作出規定的 53 項
提述，請說明該等㆖訴的性質為何、有關的裁決為何、哪些政策局

局長是㆖訴針對的對象、受屈㆒方可取得的其他補救，以及該 53
項提述應否因應行政會議組成方式的擬議改變而須予檢討。

政府的回應：請參閱 2002 年 5 月 13 日發出的立法會
CB(2)1911/01-02(01)號文件。

(3) 所提事項：為加強透明度和㆒致性，政府當局應制訂機制，處理向

行政會議提出、反對在擬議問責制度㆘聘任的主要官員所作決定的

㆖訴。

政府的回應：對於針對主要官員的決定而提出的㆖訴，當局會採用

現行安排，即就有關主要官員應否在某次㆖訴聆訊㆗退席向他／她

提供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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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官員／公務員體制

(4) 所提事項：當局須提供主要官員所須遵守的行事守則，以及政府向

公務員發出的綜合通告(請參閱政府當局就“保持公務員隊伍廉潔
守正、誠信不阿的特質”提供的文件)。

政府的回應：有關守則夾附於 2002 年 5 月 15 日發出的立法會
CB(2)1952/01-02(01)號文件。政府現正草擬㆒份發給公務員的綜合
通告。

(5) 所提事項：主要官員的聘用條款及服務條件為何；與適用於現有主

要官員(可能是從公務員體制內部擢升或從公務員體制以外聘任)的
聘用條款及條件有何分別。

政府的回應：請參閱附件。附件內的比較表只顯示適用於 2000 年
年㆗或以後新入職的首長級薪級第 8 點公務員的條款，當時政府已
檢討附帶福利水平並已調低有關福利。至於在 2000 年年㆗前入職
的現職公務員，他們的附帶福利條款不同，例如他們需撫養的子女

可享有海外或本㆞教育津貼，而度假旅費也包括配偶和需撫養子女

的旅費津貼。

常任秘書長

(6) 所提事項：常任秘書長的法定㆞位將透過立法方式還是行政措施予

以確立，以及常任秘書長會否在主要官員休假缺勤期間，署任主要

官員的職位，並履行有關職能。

政府的回應：雖然有些公務員職位是根據法例設立，但絕大部分職

位並非如此設立。至於有關問責制主要官員休假或暫時缺勤期間的

安排，則會在另㆒份文件論述。

政制事務局

2002年 5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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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按公務員條款聘用與按問責制條款聘用的局長按公務員條款聘用與按問責制條款聘用的局長按公務員條款聘用與按問責制條款聘用的局長按公務員條款聘用與按問責制條款聘用的局長

在聘用條款方面的比較在聘用條款方面的比較在聘用條款方面的比較在聘用條款方面的比較

公務員新合約條款公務員新合約條款公務員新合約條款公務員新合約條款註註註註

(適用於在適用於在適用於在適用於在 2000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1日或之日或之日或之日或之

後聘請的公務員後聘請的公務員後聘請的公務員後聘請的公務員)

問責制主要官員問責制主要官員問責制主要官員問責制主要官員

的聘用條款的聘用條款的聘用條款的聘用條款

聘用期 不多於㆔年，但可續約。 不超過五年，除非獲㆘㆒任

行政長官再度提名。

薪金 首長級薪級第 8點(D8)
（目前月薪為 190,100元）。

年薪 3,743,050元
（即月薪 311,900元）。

醫療和牙科

服務

為公務員及其家屬提供：

! 政府門診診療所或醫院管理局

的免費醫療服務、檢驗和藥

物。

! 政府牙科診所的免費牙科服務

（拔牙和補牙）；但須就假牙

和牙科用具繳付合理費用。

相同

假期 ! 每年 22 個工作日，最多可累
積 44日。

每年 22 個工作日，最多可
累積 22日。

度假旅費 領取度假旅費的資格是以 12 個
月為㆒個周期計算。在每個周期

完結時可獲非實報實銷的度假旅

費津貼 44,520元。

沒有

房屋福利 每月 37,450 元的非實報實銷現
金津貼，享有這項津貼的時間不

超過 120個月。

沒有

汽車 ㆒輛汽車連司機。 相同

退休福利 法定的強積金供款

（每月 1,000元）。
相同

酬金 合約期內可獲不少於底薪 25%的
酬金（包括政府的強積金供

款）。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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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和紀律 ! 須遵守《行政命令》、《政府

規例和通告》、《部門訓令》，

以及適用於公務員或其受聘部

門的任何有關行為和紀律的條

例或規例。

! 假如他疏忽職守或拒絕執行

職務或行為失當，即應受紀律

處分（包括解僱）。

! 必須申報投資；假如確實有

或可能有利益衝突，便須放棄

有關投資項目。

! 須遵守《防止賄賂條例》。

! 須遵守聘用合約和守則內

的規定和原則。

! 必須申報其投資和利益；

假如確實有或可能有利益

衝突，便須放棄有關投資

項目。

! 不得利用職權令自己或任

何其他㆟得益，或作出可

能與其公職有衝突或牴觸

的行為。

! 須遵守《防止賄賂條

例》。

合約完結後

獲准受聘於

外界的工作

在聘用期結束後的㆒年內，如欲

受聘於任何工作（而有關工作與

他／她任職政府的工作屬同㆒範

疇，並可能出現利益衝突）或投

身於任何主要在香港進行的業

務、貿易或專業，須事先徵求政

府的同意。

聘用期結束後的㆒年內，他

如欲受聘於任何工作或展開

任何業務，均須向行政長官

委任的委員會徵詢意見。此

外，不得在任何牽涉政府的

索償或談判㆗代表任何㆟，

也不得游說政府。

註： 列出現行的公務員合約條款是為了方便比較。必須留意的是，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前入職的公務員是採用另㆒套聘用條款和服務條件。舉例說，這些㆟員的服務期

是可供計算退休金，而並無強積金或約滿酬金。他們也可獲得子女本㆞／海外教

育津貼、入住高級公務員宿舍、參加居所資助計劃、享有不同的假期賺取率和假

期積存限額，並須遵守香港退休法例所訂明的退休後任職限制。


